附件2

承诺书

本公司（商户品牌：         ）申请参加2024年平罗县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消费补贴活动，并郑重承诺如下：
一、信息真实有效
1、承诺提供的企业信息真实、完整、准确，如本公司提供了错误或虚假信息，本公司将承担全部责任，如因本公司的前述行为给政策实施部门造成任何损失，本公司将承担赔偿责任。
二、承诺让利幅度
2、承诺做好对参与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活动补贴政策消费者的服务和受理工作，所售卖商品价格应低于2024年2-4月三个月内最低价格，且给予消费者不低于10%的让利。不增设任何参加电动自行车补贴政策附加条件，不降低服务水平和质量，不得以参与电动自行车补贴政策为由拒绝“七天无理由退货”等消费者合法诉求；除政策实施部门另有要求外，不得擅自拒绝或限定时间段受理涉及电动自行车补贴政策的交易。根据政策实施部门要求，规范电动自行车补贴政策适用范围，杜绝各种套利行为。除政策实施部门要求外，企业不得自行规定电动自行车补贴政策适用范围。
三、内部制度健全
3、本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规范，三年内为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建立有针对此次电动自行车补贴政策的风险防控方案。
4、承诺全力配合政策实施部门落实相关套利防控措施，严格审核消费者参与资格，预防并制止“黄牛”等恶意套利行为，同时将加强参与门店的保安工作，对于疑似“黄牛”等企图套利人员采取警告、劝退、报警等及时有效的防控措施。若本公司未落实前述要求，将承担由此导致的资金损失。
5、承诺如实记录交旧产品信息，不自行参与或要求、唆使、放任、授权本公司员工、门店工作人员或任何其他第三方使用包括但不限于虚构交易、刷单、拆单等不正当方式套取电动自行车补贴政策优惠。若本公司员工或参与门店涉嫌自行或者勾结外部人员从事前项套利行为的，本公司将及时制止并采取充分补救及费用追偿措施，追偿范围包括所涉及的电动自行车补贴政策资金以及政策实施部门损失(如律师费、调查费以及取证费用等) ，并就相关情况及时告知政策实施部门。
6、本公司同意，本条所述相关套利行为的认定以政策实施部门判定为准。若发现有异常交易，本公司同意全力配合查明情况并提供有关证据材料。
7、承诺将积极配合政府部门以数据核查、第三方审计等方式进行的审计、监督等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及时提供参与电动自行车补贴政策的交易的具体消费清单、电子发票信息、资金明细、销售数据、交旧电动自行车实物照片和退货数据明细等原始资料和财务凭证。
四、提供相关服务
8、承诺指定专人负责处理包括但不限于日常沟通、宣传推广、客户投诉等电动自行车补贴政策中涉及的各项事宜。
部门/职务：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9、严格遵守各项电动自行车补贴政策要求，积极组织本公司各门店参与，在政策实施期间认真解答消费者咨询。
10、积极配合政策实施部门开展电动自行车补贴政策宣传，并在卖场显要位置宣传政策信息。承诺按照政策实施部门要求组织店员进行培训，确保店员能够正确回答消费者有关电动自行车补贴政策咨询，确保门店按时参与电动自行车补贴政策，并在各门店内张贴布放相应的受理标识、海报和根据补贴商品名录在相应展示宣传广告。
11、承诺诚信经营，不得采用包括但不限于先涨价后折扣等手段欺骗消费者。承诺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要求，对提供商品、服务的品质依法承担保证责任。因本公司提供的服务及产品问题或企业参与政策门店未根据要求实施政策而引发的客户退换货、投诉和争议等，由本公司负责解决，妥善安抚并依法赔偿消费者由此造成的相关损失，保护消费者权益。对于涉及本公司的其他投诉及纠纷事宜，将第一时间主动配合关联方予以处理。若发生媒体投诉，将及时联络政策实施部门，达成处置共识后，由双方按统一口径回应媒体，避免不良影响和舆情。
12、承诺对老年人或困难群体在报名和参与电动自行车补贴政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供必要的咨询和帮助。
五、宣传及舆情处置
13、承诺积极配合进行宣传推广：
（1）政策实施期间，本公司将提供（方框内打勾）：
电子屏展架台卡店内语音播报收银员导购员宣传等店内渠道开展全方位宣传，同时加强面向老年人群的电动自行车补贴政策宣传辅导。宣传广告位、点位等相关费用由企业自行承担。
（2）严格遵守政策实施部门有关媒体宣传要求，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使用政策实施部门相关名称、标识和品牌。
（3）授权政策实施部门为本次政策实施之目的，使用本公司商户名称、品牌及相关商标标识进行市场宣传和推广。
（4）补贴政策结束后，将根据政策实施部门要求提供相关门店电子发票信息、宣传照片、销售记录、交旧电动自行车实物照片等材料，用于开展验收。       
本公司知晓并同意，如违反以上任何承诺，政策实施部门有权随时取消本公司所有门店参与政策的资格,并丧失后续参与电动自行车补贴政策的资格，且本公司同意政策实施部门可进一步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任一或同时采取以下全部措施，追究本公司相关违约责任：
（1）要求本公司全额退还经政策实施部门认定的违约行为所涉电动自行车补贴政策资金；
（2）要求本公司赔偿违约行为所导致的一切损失；
（3）政策实施部门有权会同相关部门将本公司依法列入不诚信单位名单。
特此承诺。
本承诺书自落款之日起持续有效。

公司名称：
202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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